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林宸汝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辰澤  

            林三智  

            楊淑婉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起訴時以乙○○、甲○○、丙○○、信義全球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為被告，聲明請

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遭受職場霸凌不法侵害以歧視、公

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損

害人格權、及損害名譽權致使精神痛苦之賠償新臺幣（下

同）20萬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次警告及第二次小過因

為逼迫自請離職而不當懲處致使損害原告112年薪資獎金之

退回，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㈢揭露真實資訊回復名譽予原

告。」（見本院卷一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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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撤回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5頁），

又於113年12月12日再具狀追加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請求

（見本院卷二第83頁），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後，於114

年3月13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確認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信義

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

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

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

○○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見本院卷二第362、440至

441頁），核其上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起訴同一之事實，

或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法條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被告甲○

○為總經理，被告乙○○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丙○○為

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營運管理部主管。被告為將原告趕回訴外

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而對原告

百般刁難，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對原告以歧視、

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

霸凌，期間被告甲○○、乙○○、丙○○長期持續貶抑批評

降低原告能力評價及貢獻、被告乙○○孤立歧視原告及資源

剝奪、被告丙○○則給予瑣事及改變標準甚至製造虛偽不實

紀錄，突然控制交件期限或突然縮短，且任意調整要求，即

便原告達成標準仍以沒繳交文件為由毀謗原告，更在同事面

前公開羞辱或輕視貶抑原告，又以虛假紀錄扭曲報告上級或

公然毀謗。被告甲○○、乙○○、丙○○在原告未犯錯之情

況下不當強迫要求離職，又特別針對原告一人設計出全公司

皆無、專屬原告之特殊對待難題來懲處原告不服從指示，以

連續4次不實指控之不當懲處，且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

員工均可看見，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名譽權，致原告名聲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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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招人非議，影響未來數十年職業生涯，影響原告個人生

活甚鉅，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二)被告甲○○、乙○○、丙○○利用權力之便霸凌原告，以非

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藉機捏造事由而懲處原告，

且被告丙○○為維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整體秩序之關鍵管理

人員，竟在無具體證據情形下，擅自捏造事實欺騙上級，以

不實指控公告在官網上毀謗原告，違反善良風俗，所為4次

懲處均不合法。依據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原則第2條

第2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獎懲應符合及時、比例及公平

原則；懲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衍生之

損害、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作為處分輕重之考量，

惟被告對原告所為4次懲處，皆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分

述如下：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原告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

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

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

戶，經調查後原告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

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

1月2日的警告：原告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

效承諾，於知情後原告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

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

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

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原

告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

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

務，加重懲處原告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

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原告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

冠肺炎請病假時間，原告無法收受郵件，且原告還未滿3年

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被告丙○○特別針

對原告未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原告於會議後立刻繳交

個人輔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

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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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甲○○、乙○○、丙○○因為個人情緒而迫害原告工作

生存權，又以多數人同時霸凌及排擠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創

上還未能走出來，精神承受相當大痛苦，經常去找精神科醫

生幫助，每當想起那段期間仍悲痛欲絕身心俱疲，承受人生

極大之恥辱，至今依然無法平復哀傷情緒，被告對原告所為

上開4次不實懲處，顯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致原告精神

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又上開不實指控及不當懲處造成原告11

2年度及113年度兩年考績被打最低，年終獎金被計算至最低

以外還因懲處而無法領取，被告甲○○、乙○○、丙○○不

法侵害原告權利，應負賠償責任。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於上

開職場霸凌行為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

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

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

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

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信義全球

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

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

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

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對其施以歧視、公然

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人格

權之侵權行為，於112年12月間提出職場不法侵害，經信義

房屋公司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核無原告所指不法情事，此

部分自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遍觀被告甲○○、乙○○、

丙○○與原告間之對話，多係探討原告於會議上對於直屬主

管之工作態度，以及原告為何遭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記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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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過程雖有音量較大之情形，然並無任何以敵視、討厭、

歧視為目的，持續且積極侵害原告權益之內容，原告主張被

告甲○○、乙○○、丙○○曾有對原告歧視、公然侮辱、毀

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並

無理由。

(二)原告因不遵從主管指示遭記警告一次，後又未於允諾期間提

交「2023年11-12月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而遭第二次

記警告及小過各一次，於113年初因已有前次懲處後仍未遵

期繳交輔導改善表單而再記小過一次，共記二次警告二次小

過，並無任何不當或不妥之處。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依據原告

112年度之整體表現，並依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辦法

（下稱系爭獎懲辦法）第16條「三、每記嘉獎(警告)一次，

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九分之一個月。每記小功（小

過）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三分之一個

月。．．．．．．」減發年終獎金予原告，無從歸責於被告

甲○○、乙○○、丙○○三人。又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與原告

間並無每年度固定發給年終獎金之約定，年終獎金係屬勉勵

性、恩惠性、任意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性質，故被告信義全

球公司是否給付年終獎金，仍應視原告之業務工作、年終考

核及公司之財務狀況辦理。原告自111年進入信義集團後，

迄今職級仍在三等二級（即最初階），可知原告之業績始終

不佳，年終考核自難以優秀，則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8日遭

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記警告乙次及112年11月13日記

小過乙次，而依系爭獎懲辦法之規定減發當年度年終獎金，

實與被告乙○○、甲○○、丙○○三人無因果關係。

(三)原告所指4次懲處，其中第1至3次之簽呈係由被告乙○○提

報，並經被告丙○○調查後，再分別由被告丙○○撰寫，第

4次懲處之簽呈則由被告乙○○撰寫，均經相關人員親自調

查，或為親身經歷之情事，係正當行使被告之懲戒權，並非

對原告任意羞辱打壓，造成其名譽受損或有濫行懲戒情形，

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均為案發後其再向各承辦人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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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質，藉此取得有利原告之說詞，無從還原真實，而不足

採信。原告對被告乙○○、甲○○、丙○○之指摘均係強加

莫須有之解釋或根本自行臆測；被告乙○○、甲○○、丙○

○從未曾逼迫原告離職，而是向原告分析其所承接之物件多

為住宅產品，實與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所經營之商辦產品類型

大相逕庭，或許在信義房屋公司能有更好的發揮舞台，竟遭

原告曲解為強迫離職，被告深感遺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又「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

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

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

所保障之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方屬該

當。故需綜合判斷受害人主張屬侵害行為之態樣、次數、頻

率，另考量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

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始能認定是否已具職場霸凌情

事。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

原告主張其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任職期間，遭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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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而受有損害等

節，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

(二)經查，原告固提出臺灣臺北地檢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

截圖資料、原告與被告乙○○、丙○○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

錄、原告與被告乙○○、甲○○、丙○○、訴外人李奇華間

之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

年年終獎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原告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

路新聞頁面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本院卷一第43

至103、107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

292至308、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欲佐證所

張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

行為之事實。然細繹上開證據，除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可證

明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確有對原告為上開4次懲處；電子郵件

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可證明原告與被告乙○

○、丙○○間於上開4次懲處期間有相關電子信件往來，又

原告與被告乙○○、甲○○、丙○○等人於前後有多次關於

原告工作情況及上開4次懲處之討論外，並未能證明被告乙

○○、甲○○、丙○○有原告所主張之職場霸凌行為，或被

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有何不當之處。經

核被告所提出之簽呈與相關附件（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38

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均係主

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

查相關事證確認後正當行使監督懲戒職責，各次懲戒之簽呈

均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以資佐證，並經各級主管層層確

認後簽核，4次懲戒及公告過程合乎信義全球資產員工獎懲

辦法（見本院卷二第37至44頁），並無顯然之違法或不當之

瑕疵可指，被告乙○○、甲○○、丙○○等人所為並未逾越

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亦難認係以

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並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

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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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益。又細繹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

文資料，被告乙○○、甲○○、丙○○等人與原告之對話

中，被告乙○○、甲○○、丙○○縱有依其主觀對原告工作

態度與問題表達相關意見之情況，然其措辭並未過激或有以

侮辱與人身攻擊字眼攻訐原告，綜合考量當時情境與兩造關

係，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亦難認為被告乙○○、甲○

○、丙○○等人當時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

論，或有侵害原告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達逾

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自難認為被告乙○○、甲○

○、丙○○等人有原告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原告精

神、名譽、工作權之侵權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乙○

○、甲○○、丙○○對原告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之行

為，而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丙○○、乙○○、甲○○應

分別給付原告所受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

7,992元之損失，及精神慰撫金9萬元、7萬元及2萬8,000

元，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

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

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

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

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第21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

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

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被告乙○

○應給付原告7萬元；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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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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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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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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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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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林宸汝  


被      告  林辰澤  
            林三智  
            楊淑婉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以乙○○、甲○○、丙○○、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遭受職場霸凌不法侵害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損害人格權、及損害名譽權致使精神痛苦之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次警告及第二次小過因為逼迫自請離職而不當懲處致使損害原告112年薪資獎金之退回，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㈢揭露真實資訊回復名譽予原告。」（見本院卷一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具狀撤回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又於113年12月12日再具狀追加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請求（見本院卷二第83頁），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後，於114年3月13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確認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見本院卷二第362、440至441頁），核其上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起訴同一之事實，或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被告甲○○為總經理，被告乙○○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丙○○為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營運管理部主管。被告為將原告趕回訴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而對原告百般刁難，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對原告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期間被告甲○○、乙○○、丙○○長期持續貶抑批評降低原告能力評價及貢獻、被告乙○○孤立歧視原告及資源剝奪、被告丙○○則給予瑣事及改變標準甚至製造虛偽不實紀錄，突然控制交件期限或突然縮短，且任意調整要求，即便原告達成標準仍以沒繳交文件為由毀謗原告，更在同事面前公開羞辱或輕視貶抑原告，又以虛假紀錄扭曲報告上級或公然毀謗。被告甲○○、乙○○、丙○○在原告未犯錯之情況下不當強迫要求離職，又特別針對原告一人設計出全公司皆無、專屬原告之特殊對待難題來懲處原告不服從指示，以連續4次不實指控之不當懲處，且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名譽權，致原告名聲敗壞、招人非議，影響未來數十年職業生涯，影響原告個人生活甚鉅，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二)被告甲○○、乙○○、丙○○利用權力之便霸凌原告，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藉機捏造事由而懲處原告，且被告丙○○為維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整體秩序之關鍵管理人員，竟在無具體證據情形下，擅自捏造事實欺騙上級，以不實指控公告在官網上毀謗原告，違反善良風俗，所為4次懲處均不合法。依據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原則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獎懲應符合及時、比例及公平原則；懲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衍生之損害、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作為處分輕重之考量，惟被告對原告所為4次懲處，皆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分述如下：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原告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原告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原告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原告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原告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原告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原告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原告無法收受郵件，且原告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被告丙○○特別針對原告未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原告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
(三)被告甲○○、乙○○、丙○○因為個人情緒而迫害原告工作生存權，又以多數人同時霸凌及排擠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創上還未能走出來，精神承受相當大痛苦，經常去找精神科醫生幫助，每當想起那段期間仍悲痛欲絕身心俱疲，承受人生極大之恥辱，至今依然無法平復哀傷情緒，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不實懲處，顯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又上開不實指控及不當懲處造成原告112年度及113年度兩年考績被打最低，年終獎金被計算至最低以外還因懲處而無法領取，被告甲○○、乙○○、丙○○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應負賠償責任。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於上開職場霸凌行為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對其施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於112年12月間提出職場不法侵害，經信義房屋公司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核無原告所指不法情事，此部分自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遍觀被告甲○○、乙○○、丙○○與原告間之對話，多係探討原告於會議上對於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以及原告為何遭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記過等情，過程雖有音量較大之情形，然並無任何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持續且積極侵害原告權益之內容，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曾有對原告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並無理由。
(二)原告因不遵從主管指示遭記警告一次，後又未於允諾期間提交「2023年11-12月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而遭第二次記警告及小過各一次，於113年初因已有前次懲處後仍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表單而再記小過一次，共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任何不當或不妥之處。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依據原告112年度之整體表現，並依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獎懲辦法）第16條「三、每記嘉獎(警告)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九分之一個月。每記小功（小過）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三分之一個月。．．．．．．」減發年終獎金予原告，無從歸責於被告甲○○、乙○○、丙○○三人。又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與原告間並無每年度固定發給年終獎金之約定，年終獎金係屬勉勵性、恩惠性、任意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性質，故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是否給付年終獎金，仍應視原告之業務工作、年終考核及公司之財務狀況辦理。原告自111年進入信義集團後，迄今職級仍在三等二級（即最初階），可知原告之業績始終不佳，年終考核自難以優秀，則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記警告乙次及112年11月13日記小過乙次，而依系爭獎懲辦法之規定減發當年度年終獎金，實與被告乙○○、甲○○、丙○○三人無因果關係。
(三)原告所指4次懲處，其中第1至3次之簽呈係由被告乙○○提報，並經被告丙○○調查後，再分別由被告丙○○撰寫，第4次懲處之簽呈則由被告乙○○撰寫，均經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為親身經歷之情事，係正當行使被告之懲戒權，並非對原告任意羞辱打壓，造成其名譽受損或有濫行懲戒情形，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均為案發後其再向各承辦人員說明及對質，藉此取得有利原告之說詞，無從還原真實，而不足採信。原告對被告乙○○、甲○○、丙○○之指摘均係強加莫須有之解釋或根本自行臆測；被告乙○○、甲○○、丙○○從未曾逼迫原告離職，而是向原告分析其所承接之物件多為住宅產品，實與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所經營之商辦產品類型大相逕庭，或許在信義房屋公司能有更好的發揮舞台，竟遭原告曲解為強迫離職，被告深感遺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方屬該當。故需綜合判斷受害人主張屬侵害行為之態樣、次數、頻率，另考量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始能認定是否已具職場霸凌情事。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任職期間，遭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而受有損害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經查，原告固提出臺灣臺北地檢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資料、原告與被告乙○○、丙○○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原告與被告乙○○、甲○○、丙○○、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年終獎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原告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本院卷一第43至103、107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欲佐證所張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行為之事實。然細繹上開證據，除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可證明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確有對原告為上開4次懲處；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可證明原告與被告乙○○、丙○○間於上開4次懲處期間有相關電子信件往來，又原告與被告乙○○、甲○○、丙○○等人於前後有多次關於原告工作情況及上開4次懲處之討論外，並未能證明被告乙○○、甲○○、丙○○有原告所主張之職場霸凌行為，或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有何不當之處。經核被告所提出之簽呈與相關附件（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38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均係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確認後正當行使監督懲戒職責，各次懲戒之簽呈均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以資佐證，並經各級主管層層確認後簽核，4次懲戒及公告過程合乎信義全球資產員工獎懲辦法（見本院卷二第37至44頁），並無顯然之違法或不當之瑕疵可指，被告乙○○、甲○○、丙○○等人所為並未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亦難認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並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又細繹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被告乙○○、甲○○、丙○○等人與原告之對話中，被告乙○○、甲○○、丙○○縱有依其主觀對原告工作態度與問題表達相關意見之情況，然其措辭並未過激或有以侮辱與人身攻擊字眼攻訐原告，綜合考量當時情境與兩造關係，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亦難認為被告乙○○、甲○○、丙○○等人當時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侵害原告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自難認為被告乙○○、甲○○、丙○○等人有原告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原告精神、名譽、工作權之侵權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丙○○對原告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之行為，而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丙○○、乙○○、甲○○應分別給付原告所受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之損失，及精神慰撫金9萬元、7萬元及2萬8,000元，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林宸汝  



被      告  林辰澤  

            林三智  

            楊淑婉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起訴時以乙○○、甲○○、丙○○、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為被告，聲明請求：「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遭受職場霸凌不法侵害以歧視、公然侮辱、

    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損害人格權

    、及損害名譽權致使精神痛苦之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次警告及第二次小過因為逼迫自請

    離職而不當懲處致使損害原告112年薪資獎金之退回，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㈢揭露真實資訊回復名譽予原告。」（見本

    院卷一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具狀撤回對被告

    信義全球公司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又於113年12

    月12日再具狀追加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請求（見本院卷二第

    83頁），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後，於114年3月13言詞辯論

    期日當庭確認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

    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

    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

    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

    。」（見本院卷二第362、440至441頁），核其上開追加變

    更，均係基於起訴同一之事實，或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合於前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被告甲○○

    為總經理，被告乙○○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丙○○為被告信

    義全球公司營運管理部主管。被告為將原告趕回訴外人信義

    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而對原告百般刁

    難，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對原告以歧視、公然侮

    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

    期間被告甲○○、乙○○、丙○○長期持續貶抑批評降低原告能力

    評價及貢獻、被告乙○○孤立歧視原告及資源剝奪、被告丙○○

    則給予瑣事及改變標準甚至製造虛偽不實紀錄，突然控制交

    件期限或突然縮短，且任意調整要求，即便原告達成標準仍

    以沒繳交文件為由毀謗原告，更在同事面前公開羞辱或輕視

    貶抑原告，又以虛假紀錄扭曲報告上級或公然毀謗。被告甲

    ○○、乙○○、丙○○在原告未犯錯之情況下不當強迫要求離職，

    又特別針對原告一人設計出全公司皆無、專屬原告之特殊對

    待難題來懲處原告不服從指示，以連續4次不實指控之不當

    懲處，且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侵害原告

    之人格權、名譽權，致原告名聲敗壞、招人非議，影響未來

    數十年職業生涯，影響原告個人生活甚鉅，致原告精神上受

    有相當之痛苦。

(二)被告甲○○、乙○○、丙○○利用權力之便霸凌原告，以非勞動契

    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藉機捏造事由而懲處原告，且被告

    丙○○為維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整體秩序之關鍵管理人員，竟

    在無具體證據情形下，擅自捏造事實欺騙上級，以不實指控

    公告在官網上毀謗原告，違反善良風俗，所為4次懲處均不

    合法。依據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原則第2條第2項第1

    款、第2款之規定，獎懲應符合及時、比例及公平原則；懲

    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衍生之損害、影

    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作為處分輕重之考量，惟被告對

    原告所為4次懲處，皆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分述如下：㈠

    112年9月11日的警告：原告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

    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

    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

    後原告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

    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

    告：原告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

    知情後原告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

    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

    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

    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原告在期限內交

    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

    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原

    告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

    管以郵件通知原告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

    間，原告無法收受郵件，且原告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

    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被告丙○○特別針對原告未經公告即

    刻口頭更改條款，原告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計畫

    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

    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

(三)被告甲○○、乙○○、丙○○因為個人情緒而迫害原告工作生存權

    ，又以多數人同時霸凌及排擠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創上還未

    能走出來，精神承受相當大痛苦，經常去找精神科醫生幫助

    ，每當想起那段期間仍悲痛欲絕身心俱疲，承受人生極大之

    恥辱，至今依然無法平復哀傷情緒，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4

    次不實懲處，顯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致原告精神上受有

    相當之痛苦。又上開不實指控及不當懲處造成原告112年度

    及113年度兩年考績被打最低，年終獎金被計算至最低以外

    還因懲處而無法領取，被告甲○○、乙○○、丙○○不法侵害原告

    權利，應負賠償責任。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於上開職場霸凌

    行為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

    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

    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

    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

    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信義全球公

    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

    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

    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

    萬8,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對其施以歧視、公然侮辱、

    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人格權之侵

    權行為，於112年12月間提出職場不法侵害，經信義房屋公

    司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核無原告所指不法情事，此部分自

    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遍觀被告甲○○、乙○○、丙○○與原告

    間之對話，多係探討原告於會議上對於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

    ，以及原告為何遭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記過等情，過程雖有音

    量較大之情形，然並無任何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持

    續且積極侵害原告權益之內容，原告主張被告甲○○、乙○○、

    丙○○曾有對原告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

    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並無理由。

(二)原告因不遵從主管指示遭記警告一次，後又未於允諾期間提

    交「2023年11-12月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而遭第二次

    記警告及小過各一次，於113年初因已有前次懲處後仍未遵

    期繳交輔導改善表單而再記小過一次，共記二次警告二次小

    過，並無任何不當或不妥之處。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依據原告

    112年度之整體表現，並依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辦法

    （下稱系爭獎懲辦法）第16條「三、每記嘉獎(警告)一次，

    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九分之一個月。每記小功（小

    過）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三分之一個月。．．

    ．．．．」減發年終獎金予原告，無從歸責於被告甲○○、乙○○、

    丙○○三人。又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與原告間並無每年度固定發

    給年終獎金之約定，年終獎金係屬勉勵性、恩惠性、任意性

    之給與，非屬工資性質，故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是否給付年終

    獎金，仍應視原告之業務工作、年終考核及公司之財務狀況

    辦理。原告自111年進入信義集團後，迄今職級仍在三等二

    級（即最初階），可知原告之業績始終不佳，年終考核自難

    以優秀，則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

    1月2日記警告乙次及112年11月13日記小過乙次，而依系爭

    獎懲辦法之規定減發當年度年終獎金，實與被告乙○○、甲○○

    、丙○○三人無因果關係。

(三)原告所指4次懲處，其中第1至3次之簽呈係由被告乙○○提報

    ，並經被告丙○○調查後，再分別由被告丙○○撰寫，第4次懲

    處之簽呈則由被告乙○○撰寫，均經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為

    親身經歷之情事，係正當行使被告之懲戒權，並非對原告任

    意羞辱打壓，造成其名譽受損或有濫行懲戒情形，而原告所

    提錄音及譯文，均為案發後其再向各承辦人員說明及對質，

    藉此取得有利原告之說詞，無從還原真實，而不足採信。原

    告對被告乙○○、甲○○、丙○○之指摘均係強加莫須有之解釋或

    根本自行臆測；被告乙○○、甲○○、丙○○從未曾逼迫原告離職

    ，而是向原告分析其所承接之物件多為住宅產品，實與被告

    信義全球公司所經營之商辦產品類型大相逕庭，或許在信義

    房屋公司能有更好的發揮舞台，竟遭原告曲解為強迫離職，

    被告深感遺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方屬該當。故需綜合判斷受害人主張屬侵害行為之態樣、次數、頻率，另考量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始能認定是否已具職場霸凌情事。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任職期間，遭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而受有損害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經查，原告固提出臺灣臺北地檢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

    截圖資料、原告與被告乙○○、丙○○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

    原告與被告乙○○、甲○○、丙○○、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

    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年終獎金

    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原告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

    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本院卷一第43至103、107

    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

    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欲佐證所張被告乙○○

    、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行為之事實。然細

    繹上開證據，除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可證明被告信義全球公

    司確有對原告為上開4次懲處；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

    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可證明原告與被告乙○○、丙○○間於上開4

    次懲處期間有相關電子信件往來，又原告與被告乙○○、甲○○

    、丙○○等人於前後有多次關於原告工作情況及上開4次懲處

    之討論外，並未能證明被告乙○○、甲○○、丙○○有原告所主張

    之職場霸凌行為，或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

    懲處有何不當之處。經核被告所提出之簽呈與相關附件（見

    本院卷二第103至138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

    開4次懲處，均係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

    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確認後正當行使監督懲戒職

    責，各次懲戒之簽呈均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以資佐證，

    並經各級主管層層確認後簽核，4次懲戒及公告過程合乎信

    義全球資產員工獎懲辦法（見本院卷二第37至44頁），並無

    顯然之違法或不當之瑕疵可指，被告乙○○、甲○○、丙○○等人

    所為並未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

    ，亦難認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並藉由持續性且積

    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

    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又細繹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

    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被告乙○○、甲○○、丙○○等人與原告之

    對話中，被告乙○○、甲○○、丙○○縱有依其主觀對原告工作態

    度與問題表達相關意見之情況，然其措辭並未過激或有以侮

    辱與人身攻擊字眼攻訐原告，綜合考量當時情境與兩造關係

    ，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亦難認為被告乙○○、甲○○、丙○○

    等人當時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侵害

    原告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

    可容許之程度，自難認為被告乙○○、甲○○、丙○○等人有原告

    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原告精神、名譽、工作權之侵權

    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丙○○對原告職場霸

    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之行為，而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丙○

    ○、乙○○、甲○○應分別給付原告所受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

    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之損失，及精神慰撫金9萬元、7萬

    元及2萬8,000元，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

    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

    、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

    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21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

    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被告乙○○應給

    付原告7萬元；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林宸汝  



被      告  林辰澤  

            林三智  

            楊淑婉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心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以乙○○、甲○○、丙○○、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全球公司）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遭受職場霸凌不法侵害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損害人格權、及損害名譽權致使精神痛苦之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次警告及第二次小過因為逼迫自請離職而不當懲處致使損害原告112年薪資獎金之退回，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㈢揭露真實資訊回復名譽予原告。」（見本院卷一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具狀撤回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又於113年12月12日再具狀追加對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請求（見本院卷二第83頁），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後，於114年3月13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確認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見本院卷二第362、440至441頁），核其上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起訴同一之事實，或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1年1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被告甲○○為總經理，被告乙○○為原告之直屬主管，被告丙○○為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營運管理部主管。被告為將原告趕回訴外人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公司），而對原告百般刁難，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2月期間，對原告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及不當懲處之方式為職場霸凌，期間被告甲○○、乙○○、丙○○長期持續貶抑批評降低原告能力評價及貢獻、被告乙○○孤立歧視原告及資源剝奪、被告丙○○則給予瑣事及改變標準甚至製造虛偽不實紀錄，突然控制交件期限或突然縮短，且任意調整要求，即便原告達成標準仍以沒繳交文件為由毀謗原告，更在同事面前公開羞辱或輕視貶抑原告，又以虛假紀錄扭曲報告上級或公然毀謗。被告甲○○、乙○○、丙○○在原告未犯錯之情況下不當強迫要求離職，又特別針對原告一人設計出全公司皆無、專屬原告之特殊對待難題來懲處原告不服從指示，以連續4次不實指控之不當懲處，且公告讓信義企業集團所屬員工均可看見，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名譽權，致原告名聲敗壞、招人非議，影響未來數十年職業生涯，影響原告個人生活甚鉅，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二)被告甲○○、乙○○、丙○○利用權力之便霸凌原告，以非勞動契約所定業務之工作內容，藉機捏造事由而懲處原告，且被告丙○○為維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整體秩序之關鍵管理人員，竟在無具體證據情形下，擅自捏造事實欺騙上級，以不實指控公告在官網上毀謗原告，違反善良風俗，所為4次懲處均不合法。依據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原則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獎懲應符合及時、比例及公平原則；懲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衍生之損害、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作為處分輕重之考量，惟被告對原告所為4次懲處，皆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分述如下：㈠112年9月11日的警告：原告開會時與主管報備上廁所及回客戶電話，已經報備主管，充分表達對會議及主管之尊重，且動機除上廁所為解決生理需求外，還是為服務客戶，經調查後原告屬實回電話給客戶及上廁所，未發生任何損害於公司及業務，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㈡112年11月2日的警告：原告在未知交稿期限下未繳交業績目標及績效承諾，於知情後原告多次往返電子信箱交稿，雖內容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但動機目的並未害及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㈢112年11月15日的小過：原告在期限內交稿，內容雖未承諾達不到業績後將同意112年12月31日自請離職，既不違規也不損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加重懲處原告小過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㈣113年2月27日的小過：主管以郵件通知原告繳交輔導改善表時間是新冠肺炎請病假時間，原告無法收受郵件，且原告還未滿3年年資，本還不需繳交輔導改善計畫表，但被告丙○○特別針對原告未經公告即刻口頭更改條款，原告於會議後立刻繳交個人輔導改善計畫表，此行為未危害公司利益及客戶服務，也未影響其他工作進行，懲處不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

(三)被告甲○○、乙○○、丙○○因為個人情緒而迫害原告工作生存權，又以多數人同時霸凌及排擠原告，造成原告心理創上還未能走出來，精神承受相當大痛苦，經常去找精神科醫生幫助，每當想起那段期間仍悲痛欲絕身心俱疲，承受人生極大之恥辱，至今依然無法平復哀傷情緒，被告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不實懲處，顯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又上開不實指控及不當懲處造成原告112年度及113年度兩年考績被打最低，年終獎金被計算至最低以外還因懲處而無法領取，被告甲○○、乙○○、丙○○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應負賠償責任。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於上開職場霸凌行為未為妥善處理，自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㈢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㈣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對其施以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人格權之侵權行為，於112年12月間提出職場不法侵害，經信義房屋公司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核無原告所指不法情事，此部分自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遍觀被告甲○○、乙○○、丙○○與原告間之對話，多係探討原告於會議上對於直屬主管之工作態度，以及原告為何遭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記過等情，過程雖有音量較大之情形，然並無任何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持續且積極侵害原告權益之內容，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丙○○曾有對原告歧視、公然侮辱、毀謗、不實指控、威脅、逼迫自請離職、PUA等侵權行為，並無理由。

(二)原告因不遵從主管指示遭記警告一次，後又未於允諾期間提交「2023年11-12月工作改善目標及績效承諾」而遭第二次記警告及小過各一次，於113年初因已有前次懲處後仍未遵期繳交輔導改善表單而再記小過一次，共記二次警告二次小過，並無任何不當或不妥之處。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依據原告112年度之整體表現，並依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員工獎懲辦法（下稱系爭獎懲辦法）第16條「三、每記嘉獎(警告)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九分之一個月。每記小功（小過）一次，當年度之年終獎金加（減）發三分之一個月。．．．．．．」減發年終獎金予原告，無從歸責於被告甲○○、乙○○、丙○○三人。又被告信義全球公司與原告間並無每年度固定發給年終獎金之約定，年終獎金係屬勉勵性、恩惠性、任意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性質，故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是否給付年終獎金，仍應視原告之業務工作、年終考核及公司之財務狀況辦理。原告自111年進入信義集團後，迄今職級仍在三等二級（即最初階），可知原告之業績始終不佳，年終考核自難以優秀，則原告主張於112年9月28日遭記警告乙次、112年11月2日記警告乙次及112年11月13日記小過乙次，而依系爭獎懲辦法之規定減發當年度年終獎金，實與被告乙○○、甲○○、丙○○三人無因果關係。

(三)原告所指4次懲處，其中第1至3次之簽呈係由被告乙○○提報，並經被告丙○○調查後，再分別由被告丙○○撰寫，第4次懲處之簽呈則由被告乙○○撰寫，均經相關人員親自調查，或為親身經歷之情事，係正當行使被告之懲戒權，並非對原告任意羞辱打壓，造成其名譽受損或有濫行懲戒情形，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均為案發後其再向各承辦人員說明及對質，藉此取得有利原告之說詞，無從還原真實，而不足採信。原告對被告乙○○、甲○○、丙○○之指摘均係強加莫須有之解釋或根本自行臆測；被告乙○○、甲○○、丙○○從未曾逼迫原告離職，而是向原告分析其所承接之物件多為住宅產品，實與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所經營之商辦產品類型大相逕庭，或許在信義房屋公司能有更好的發揮舞台，竟遭原告曲解為強迫離職，被告深感遺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場霸凌」雖尚無明確之法律要件及定義，惟霸凌應指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方屬該當。故需綜合判斷受害人主張屬侵害行為之態樣、次數、頻率，另考量受侵害之權利、行為人動機目的等，是否已超過社會一般人所容許之範疇，始能認定是否已具職場霸凌情事。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任職期間，遭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而受有損害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經查，原告固提出臺灣臺北地檢署通知函、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資料、原告與被告乙○○、丙○○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原告與被告乙○○、甲○○、丙○○、訴外人李奇華間之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年度個人業績排名列表、112年年終獎金暨年度績效獎金表、原告就醫之診斷證明書、網路新聞頁面截圖、信義房屋官網截圖等件（見本院卷一第43至103、107至567頁、卷二第7、11、149至185、189至288、292至308、314至358、370至414、420至422頁），欲佐證所張被告乙○○、甲○○、丙○○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行為之事實。然細繹上開證據，除4次懲處之公告截圖可證明被告信義全球公司確有對原告為上開4次懲處；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可證明原告與被告乙○○、丙○○間於上開4次懲處期間有相關電子信件往來，又原告與被告乙○○、甲○○、丙○○等人於前後有多次關於原告工作情況及上開4次懲處之討論外，並未能證明被告乙○○、甲○○、丙○○有原告所主張之職場霸凌行為，或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有何不當之處。經核被告所提出之簽呈與相關附件（見本院卷二第103至138頁），被告信義全球公司對原告所為上開4次懲處，均係主管依其親身經歷而為監督懲戒職權之行使，或經權責人員調查相關事證確認後正當行使監督懲戒職責，各次懲戒之簽呈均附上相關事證或調查紀錄以資佐證，並經各級主管層層確認後簽核，4次懲戒及公告過程合乎信義全球資產員工獎懲辦法（見本院卷二第37至44頁），並無顯然之違法或不當之瑕疵可指，被告乙○○、甲○○、丙○○等人所為並未逾越雇主對勞工或主管對下屬監督懲戒之職權範圍，亦難認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並藉由持續性且積極之行為，反覆侵害特定個人之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又細繹上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資料，被告乙○○、甲○○、丙○○等人與原告之對話中，被告乙○○、甲○○、丙○○縱有依其主觀對原告工作態度與問題表達相關意見之情況，然其措辭並未過激或有以侮辱與人身攻擊字眼攻訐原告，綜合考量當時情境與兩造關係，佐以對話情境與上下文，亦難認為被告乙○○、甲○○、丙○○等人當時係以敵視、討厭、歧視為目的而為言論，或有侵害原告人格權、名譽權、或健康權等法益，達逾越社會通念上可容許之程度，自難認為被告乙○○、甲○○、丙○○等人有原告所指職場霸凌，或有何侵害原告精神、名譽、工作權之侵權行為。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丙○○對原告職場霸凌並為4次不當懲處之行為，而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丙○○、乙○○、甲○○應分別給付原告所受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之損失，及精神慰撫金9萬元、7萬元及2萬8,000元，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7條、第483條之1、第213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28條、就業服務法第4條、勞動基準法第5條、第8條、第17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62條、第63條、第63條之1、第70條、第82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信義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2,658元（包含112年年終獎金4,666元及113年年終獎金7,9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告丙○○應給付原告9萬元；被告乙○○應給付原告7萬元；被告甲○○應給付原告2萬8,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